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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财务 与 会 计》 去 年

5 、 8 两期有关职业道德的

文章中，分 别 把 “正 确 反

映”和“真 实、正 确、 完

整、及时和合法的反映”作

为会计职业道德 的 最 低标

准，虽都有一定的道理，但

都基于一个推断，即“反映”

是会计的最基本职能，因而

会计职业道德的最低标准只

能包含于 “反映” 之中。这

个推断是错误的，至少是不

全面的，道理很简单。作为

会计的一种职能，“反映”

并不一定都是正确、真实、

完整和及时的，而作为道德

标准，则必须做到正确、真

实、完整与及时。然而这些

要求，决不是“反映”自身

——记帐、算帐和报帐能够

做到的，必 须 借 助 于 “监

督”。例如：为了达到真实、

合法、完整地反映，会计人员

对不真实、不合法的原始凭证，不予受理；对记 载不

准确、不完整的原始凭证，予以退回，要求更正，补

充；对违反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、财务制度规定的收

支，不予办理。这些方面显然不在“反映”的范围之

列，《 会计法》 将它们都明确规定为 “会计监督”的

内容。所以，是不是可以说，作为会计的一种职能.
“反映” 较之 “监督”更基本些。而作为道德标准，

“监督” 较之“反映”更基本些。如果这种说法能成

立的话，我们就不能从 “反映”是会计的最基本职能

中推导出：“真实、正 确、完 整、及 时 与合法的反

映”，是完整的会计职业道德最低标准；完整的职业

道德最低标准，除了这种 “反映” 之外，还必须包括

为这种反映提供保证的 “监督”。因此. 我是同意把

《 会计法》 对会计人员的基本要求（反映与监督）作

为会计职业道德的最低标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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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么
是
会
计
人
员
的
职
业
道
德
标

准
？
我

谈

一

些
看

法
。

一
、
我
认
为
会
计
人
员
的
职
业
道
德
应

以
对
工
作
极
端

的
负
责
任
，

对
同
志
对
人
民
极
端
的

热
忱
，

毫
无

自
私
自
利

之
心
，
全
心
全
意
为
人
民
服
务
为
核
心
，
来
研
究
会
计
职
业

道
德
标
准
。

二
、

要
注
意
职
业
道
德
与
社
会
道
德
的
联

系
和
区
别
，

不
应
将
一
般
的
社
会
道
德
作
为
职
业
道
德
。
职
业
道
德
同
社

会
道
德
有
联
系
，
但
它
不
同
于
社
会

道
德
。

职
业
道
德
是
具

有
职
业
特
征
的
社
会
道
德
，
只
有
同
会
计

职
业
活
动
紧
密
联

系
的
那
一
部
分
社
会
道
德
，
才
能
列
入

会
计
职
业
道
德
的
范

畴
。

三
、
要
划
清
职
业
道
德
与
职
业
责
任
、

职
业
纪
律
的
界

限
，
不
能
将
三
者
混
为
一
谈
。
职
业
道
德
，

职
业
责
任
和
职

业
纪
律
虽
然
统
一
于
职
业
活

动
之
中
，
但
从
不
同
的
侧
面
对

职
业
活
动
提
出
了
不
同
的
要
求
。
职
业
责
任
是
对
职
业
活
动

方
面
的
要
求
；
职
业
纪
律
是
对

职

业
活

动
纪

律

方
面
的
要

求
；
这
些
要
求
已
在
《

会
计
法
》

和
有
关

财
会
法
规
中
作
了

规
定
，

不
应
再
列
入
会
计
职
业
道
德
的
范
畴
。

四
、
应
根
据
会
计
的
主
要
职
能
来

确
定
会
计
职
业
道
德

的
范
畴
。
会
计
的
主
要
职
能
是
对
经
济
活
动
进
行
反

映
和
监

督
；
会
计
职
业
道
德
是
调
整
人
与
人
之
间
的
关
系
，

即
在
职

业
活
动
中
调
整
与
上
下
、
左
右
、
内

外
的
关
系
。
据
此
，
我

把
会
计
的
职
业
道
德
归
纳
为
一
句
话
，
即
：
对
上
讲
负
责
，

对
外
讲
协
作
，
对
下
讲
服
务
，
对
己
讲
严
格
，
全
心
全
意
为

人
民
服
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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